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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为应对独生子女父母
老年“空巢化”，四川省进行
了一次探索。

据《新京报》报道，6月
中旬，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公
室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四
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修订草案）》（下称《草
案》），在国内首次提出“独
生子女照料假”。拟规定独
生子女父母年满 60周岁，
患病住院治疗期间，给予子
女每年累计不低于3天的
照料假，其间工资福利待遇
不变。

6月19日，四川省政府
法制办回应称，考虑到独生
子女父母的现实养老需求，
在前期调研后设立这一假
期，未来将出台具体的实施
细则。四川省总工会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独生
子女照料假”进入实施阶段
后，将介入并保障其实施效
果。

四川首推“独生子女照料假”
每年3天，起机动或应急作用；目前仍在征求意见

独生子女可享
专属“照料假”

《草案》从家庭赡养与
扶养、社会保障、社会服
务、社会优待、宜居环境、
参 与 社 会 发 展 等 六 个 方
面，对老年人权益的具体
保 障 细 则 进 行 规 定 。 其
中，《草案》第三十条第二
款规定，独生子女的父母
年满60周岁，“患病住院治
疗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支
持其子女进行照料，并给
予每年累计不低于 3 天的
照料假，照料期间工资福
利待遇不变。”

依据《四川省关于职
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实施细
则》，未婚职工探望父母，
原则上每年给假一次，假
期为20天。如果因为工作
需要，本单位当年不能给
予假期，或者职工自愿两
年探亲一次的，可以两年
给假一次，假期为45天；已
婚职工探望父母的，每四
年 给 假 一 次 ，假 期 为 20
天。记者注意到，《草案》
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
探亲休假的权利。”

与早已开始实施的探
亲假相比，“独生子女照料
假”来得有些晚。6 月 19
日，四川省政府法制办一
名工作人员介绍，所谓“独
生子女照料假”，系针对独
生子女群体而设立的专门
假期，“与此前出台，受国
家保障的探亲假针对的群

体不一样，是两码事。”上
述法制办工作人员称，对
于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保
障，国家层面并无统一规
定，四川此次提出设立“照
料假”，也是一次正在进行
中的探索。

仍在征求意见阶段
未来出台实施细则

6月 19日下午，四川省
政府法制办政法处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草案》
由四川省民政厅起草，通
过法制办途径发布，目前
仍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而通过公示后，《草案》即
成为具备行政效力的地方
法规，未来还将出台具体
的实施细则。

独生子女照料假怎么
休？四川省总工会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方案实
施后，独生子女照料假和
此前已经推行的探亲假一
样，都将受到法律保障。
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可
向单位申请休假。“可以分
开休，也可以连在一起，按
照个人意愿。”上述工作人
员称，企业如果拒绝休假
申请，职工可向当地工会
进行投诉。

今年 3月份，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中车北京二七
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
经理李海滨曾提议，为独
生子女群体设立带薪年假
制度。李海滨称，带薪年
假的时间，可采用多种灵

活的方式，例如依据父母
年龄增长，对假期天数进
行变更，如父母 65 岁以上
者，独生子女每年可有2天
或 3 天带薪假；父母 70 岁
以上时为 3 天或 5 天，以此
类推，最多为 8 至 10 天，可
以 拆 分 使 用 ，也 可 以 累
积。在李海滨看来，设立
这一假期，体现国家层面
对履行计划生育公民义务
者的关爱和责任，使鼓励

“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具有
延续性和完整性。

追问
是否对多子女家
庭不公？

官 方 称 调 研 后 发
现，独生子女赡养老人
压力相对更大

记者注意到，早在今
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多
名代表委员曾就独生子女
父母的养老问题发声。其
中，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提交名为《国家和政府给
予独生子女享有带薪法定
假期看护双亲父母提案》，
提出类似“独生子女专属
假期”概念。

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
曾对媒体表示，自上世纪
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成为
基本国策起，至今已超过
30 年，其间产生大量独生
子女家庭。如今，伴随着
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为社
会支柱，第一代独生子女

父母也开始进入老年，与
之相对的是，独生子女组
建起的新家庭中，很多是
双独生子女家庭。社会节
奏的进一步加快，工作半
径的增长，给这类“双独”
家庭增加了养老压力，甚
至因此出现家庭矛盾。

如今，四川首推“独生
子女照料假”引发关注，网
络上也出现了不同声音。
有网友表示，相比较而言，
非独生子女同样面临养老
压力。例如，部分家庭子
女间年龄跨度较大，养老
压力实际集中在“长子长
女”身上，而仅对独生子女
群体特设假期，客观上造
成对多子女家庭的不公正
待遇。

对此，四川省法制办
及民政厅多位相关负责人
解释称，新政的制定，建立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并
听 取 了 专 家 及 各 界 的 意
见。

“独生子女在赡养问
题上责无旁贷，总体来说，
面 临 的 养 老 压 力 要 大 一
些。”四川省民政厅一名工
作人员称，累 计 不 低 于 3
天的独生子女照料假，可
作 为 正 常 探 亲 假 之 外 的
补充，起到“机动”或者应
急的作用，在制度上更加
灵 活 ，也 显 得 更 加 人 性
化。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在公示期间将继续听取各
方意见，对于涉及争议的
条款，将依据实际情况修
正。

专家说法
新政难在落地

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
研究中心主任郑方辉表示，
相比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
女家庭群体庞大，家庭结构
相对简单，在父母患病等特
殊情况下，独生子女往往面
临分身乏术等情况。因此，
设立独生子女照料假，从立
法初衷来说值得鼓励。不
过，其同时也表示，这一新政

“难在落实”。
不少网友指出，参照自

1981 年起实施的探亲假，从
实施效果上看，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及国企通常能够较好
执行，而自负盈亏的私企，则
落实较差。此前，四川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
系处处长陈泉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近几年，四川省劳动
部门曾多次接到有单位员工
反映探亲假的问题。

“企业讲效益，竞争激
烈，从员工层面来说，很多人
可能会不敢休假。”郑方辉建
议，为避免独生子女照料假
流于形式，或者沦为“国企福
利”，需要政府层面出台配套
监督和保障机制，对规定予
以细化。同时，为避免将养
老压力转嫁中小企业，必要
时，可以考虑为实施独生子
女照料假的企业给予适当奖
励或补贴。 （王煜）

嗯，得再加一项：

独生子女照料假


